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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A_2016年人權教育課程與教學年度研討會實施計畫(1051011376-0-0.docx)

主旨：檢送教育部104學年度「國民中小學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工

作─課程與教學輔導組─人權教育議題輔導群」辦理「201

6年人權教育課程與教學年度研討會」案，請轉知貴屬相

關人員參加，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教育部委託本校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林佳範副教授辦

理104學年度九年一貫課程推動工作－課程與教學輔導組

－人權教育議題輔導群實施計畫。

二、2016年人權教育課程與教學年度研討會，時間、地點、內

容說明如下：

（一）時間：中華民國105年6月3日（星期五）上午9時至下

午16時40分。

（二）地點：本校綜合大樓509國際會議廳（地址：臺北市

大安區和平東路一段129號，位置圖及交通資訊請參閱

附件）。

（三）活動內容：

１、專題演講：5231天的等待-鄭性澤。 7

教育局 10505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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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2015世界人權日積極參與縣市頒獎及績優團隊分享。

３、縣市種子教師教案分享。

４、104學年度縣市自主計畫執行報告。

５、綜合座談。

三、報名方式：請至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」報名，以利

核發研習時數，課程代碼：1994798，全程參與者登錄研

習時數5.5小時，報名期限至中華民國105年5月29日（星期

日）止。

四、參加人員：

（一）教育部國教署、人權教育議題輔導群。

（二）各縣市政府教育局（處）人權教育業務承辦人員至少

一名。

（三）縣市人權教育議題輔導團國中、國小召集校長、輔導

員及相關人員等至少派兩名參加。

（四）對人權教育有興趣之國中小學教師。

五、請各直轄市及縣市政府教育局（處）准予人權教育輔導團

參加人員公（差）假，差旅費由精進計畫項下統籌支應，

非國民教育輔導團之參加人員，請所屬縣市政府核予公假

。

六、注意事項：

（一）研討會場地無專屬停車場，請使用大眾交通工具前往

。

（二）為響應環保政策，請自備環保杯、環保筷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教育局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新竹縣教育研究發展暨網路中心

副本：本校教育學院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、教育學院公民教育與活動領導學系 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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